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针对公司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意见 

针对《关于对华懋（厦门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》

中的相关事项，我作为独立董事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并经与东阳凯阳其他合伙人达成一致，华懋东阳原拟

向东阳凯阳认缴的 4.5亿元出资金额调减至 1.8亿元，华懋东阳累计认缴东阳凯

阳出资金额为 10.78 亿元，拥有东阳凯阳 89.83%的出资权益。上述金额不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东阳芯华是东阳凯阳、徐州博康、东阳金投及袁晋请先生拟共同发起设

立的联营公司，旨在利用各方优势及资源共同发展光刻材料业务。根据各方拟签

署的《合资协议》约定，协议各方应确保东阳芯华的公司治理的设置保证东阳芯

华的独立运营，公司能够参与东阳芯华的决策并施加重大影响。东阳芯华无实际

控制人，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决定东阳芯华的重大事项。  

3、2020年公司制定了“完善夯实现有业务、积极拓展新领域”的发展战略，

重点布局更具有成长性以及技术壁垒的新材料细分行业。为推进上述发展战略，

华懋东阳与凯石资本等共同成立合伙企业东阳凯阳，并于 2020年 12月通过东阳

凯阳投资国内领先的光刻材料企业徐州博康。公司此次与各方合作设立联营公司，

目的系各方共同合作扩大和增强光刻材料业务，提升在光刻材料领域的竞争力，

亦是公司推进新材料战略的重要一步。 

参与设立东阳芯华是公司在光刻材料领域的重要产业投资，非财务性投资。 

4、东阳凯阳及袁晋清先生按照各自认缴金额对东阳芯华进行现金出资，并

按各自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、分享利润及分担风险和亏损。东阳凯阳与

袁晋清先生所持有的东阳芯华股权均为其实际持有，不存在公司代为出资及其他

对实际控制人进行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新设合资公司不存在估值溢价，定价公允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

方可实施，且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。同时，袁晋清先

生亦出具了相关说明及承诺。因此，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共同出资，不存在损害上

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5、光刻胶是用于芯片制造环节的核心材料，用途明确、要求具体。现代化

的产品制作基本都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，即同步工程。设计产








